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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国际科教园住宅配套

道路工程施工标段项目代建业主签订施工
合同暨关联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本公告提供的预估项目毛利仅依据目前公司掌握的情况对工程利润的初步预测， 不代表

对利润实现的保证和承诺。 工程施工不确定因素较多，可能出现以下情况影响利润预估的准确
性，请以最终审计的定期财务报告结果为准。

本合同项下的项目工期进展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影响，造成完成工期、
质量要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进而影响合同最终收益实现情况。

一、合同签署及关联交易概述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成都市） 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https://www.

cdggzy.com/index.aspx）于 2023 年 9 月发布了“国际科教园住宅配套道路工程施工 / 标段招标公
告”。 2023 年 10 月，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对上述项目进行评标结果公示，公司全资子
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建安）成为该项目的中标候选人。

近日，倍特建安与发包人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来科技城建
设开发）正式签订了《国际科教园住宅配套道路工程施工 / 标段合同》。 根据合同约定，签约合
同价为 14,746.65 万元。 由于未来科技城建设开发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高投集团）的全资孙公司，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事项是经过公开招标程序产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
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就上述因公开招标形成的关联交易事项豁免履行关联交易的相关
决策程序等需履行的义务。 并且，本次关联事项与一般关联交易有重要区别，未来科技城建设
开发仅为本项目的代建业主，项目实际业主为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管委会）。 关于本项目的代建业务模式说明详见本公告三、本合同项下项目属于代建业务模式
的说明。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合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一）发包人基本情况（关联方）
1、 发包人名称：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 住所：成都高新区石羊场路 777 号
4、 主要办公地点：成都高新区石羊场路 777 号
5、 法定代表人：李松
6、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CTFEQXD
8、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建设工程设计；房

地产开发经营；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施工专业作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程
管理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地整治服务；物业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
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城乡市容管理；城
市绿化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城市公园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9、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来科技城建设开发为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高投集团的全资孙公司。

10、 公司与发包人存在关联关系， 未来科技城建设开发为公司控股股东高投集团的全资
孙公司，属于公司的关联方。

11、 履约能力：未来科技城建设开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
能力。

12、 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近三年主要业务是作为代建业主,开展基础配套建设、工程
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管理、资产管理等业务。

13、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指标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59,803,426.06 7,049,995,904.61

负债总额 2,026,304,477.42 2,102,227,419.43

净资产 1,633,498,948.64 4,947,768,485.18

2022年 1-12月（经审计） 2021年 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45,185,242.78 58,927,600.92

净利润 7,336,747.47 14,417,363.14

（二）承包人基本情况
1、承包人名称：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2、法定代表人：赵琼
3、注册资本：83,100 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建筑防水

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
装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制冷工程及暖通空调设备、电器、卫生洁
具、通风照明消防安装工程、工程勘察设计、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以上经营项目凭资证书经
营）；销售钢材、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日用百货；非标准设备的制作、加工、销售；广告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不含气球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
动）。

5、住所：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八号
6、倍特建安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履约能力：倍特建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本合同项下项目属于代建业务模式的说明
（一）本项目实际业主为管委会，未来科技城建设开发为代建业主；未来科技城建设开发在

本项目完工后， 将按照政府投资项目相关规定办理竣工决算， 并与项目实际业主办理移交手
续，协助业主方办理资产权属证书，不拥有本项目的权属。

（二）在本项目中，未来科技城建设开发作为代建业主向管委会提供代建服务并收取代建
费用。

（三）未来科技城建设开发作为代建业主向施工方支付的资金来源于成都高新区财政预算
资金。 未来科技城建设开发在履行代建业主职责时，设置了公益性项目资金专户用于接收、支
付财政预算资金，用于区分企业自有资金；同时，也按国家规定的基建支出预算、基建财务会计
制度、建设资金账户管理制度等进行管理；未来科技城建设开发在本项目账务处理时，按照所
发生的支出作为代建开发成本核算，收到的财政拨款作为专项负债，项目完工移交时冲抵代建
开发成本和专项负债。

（四）管委会是成都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属于政府机构，是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
管理机关，公司与作为政府机构的管委会不构成关联关系。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工程名称：国际科教园住宅配套道路工程施工 / 标段
（二）工程地点：成都高新区未来科技城
（三）工程内容：主要包括国际科教园住宅配套道路工程施工 / 标段的施工工作。
（四）合同工期：180 个日历天。
（五）合同价款：14,746.65 万元（暂定）。
（六）具体付款进度如下：
1、预付款：（签约合同价—暂列金额）×10%。
2、进度款：
发包人收到造价咨询单位出的进度款产值核报告后进行审核， 并于次月按造价咨询单位

出具的进度款审核报告向承包人支付当月（当期）工程进度款的 65%。
3、结算款：
（1）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至已完工程计量价款对应进度累计值的

68%。
（2）承包人提交合格的竣工结算资料，经发包人委托的造价咨询单位初审，支付至初审节

点审核报告金额的 70%。
（3）发包人委托的造价咨询单位，完成竣工结算节点报告，并经发包人确认，支付至该结算

节点审核报告金额的 75%。
（4）承包人完成竣工结算资料送审至发包人认可的审计机构，支付至结算节点审核报告金

额的 80%。
（5）取得结算审计报告，承包人将全套合格资料移交后支付至竣工结算审定金额的 97%，

余 3%作为质保金，待缺陷责任期满后无息退还。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公开招标共 120 家公司参与了投标， 本项目的工程建设费招标控制价为 15,770.47 万
元，倍特建安的中标价为 14,746.65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要求，投标程序及结果公开公平、交易条件公允，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或向关联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本项目计划于 2024 年 1 月开工，总工期 180 天。 若本项目能按计划顺利实施并执行完毕，

本项目产生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将反映在 2024 年度。 本项目预估毛利率为 6%，系根据公司财务
部门的初步测算做出，若本公告披露后发生了不可预计的前述特别风险提示中的事项，将影响
本次估计的完工时间及估算毛利的准确性。 本项目产生毛利润的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4 年度的
财务报告审计结果为准。

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发包人形成依赖。
关联方未来科技城建设开发按公开招标确定的中标价格支付合同价款， 不存在损害关联

方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3 年 1 月 1 日至披露日，除今日公告的关联交易以外，公司与未来科技城建设开发累计

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 元。
八、备查文件
《国际科教园住宅配套道路工程施工 / 标段合同》。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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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成都高新西区新型显示
产业发展轴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设计-施工

总承包项目代建业主签订施工合同
暨关联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本公告提供的预估项目毛利仅依据目前公司掌握的情况对工程利润的初步预测， 不代表

对利润实现的保证和承诺。 工程施工不确定因素较多，可能出现以下情况影响利润预估的准确
性，请以最终审计的定期财务报告结果为准。

1、工程总承包模式下的工程项目在中标及签署合同时，尚无设计成果，业主方仅出具工程
投资控制总价，故工程总造价尚无准确数据，可能存在工程收入偏差变动较大的风险。

2、工程总承包模式对成本控制能力要求较高，尤其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通过完整强大
的供应链体系形成规模化成本优势，公司目前尚无法完全准确预测工程全周期成本。

3、本合同项下的项目施工周期较长，存在原材料涨价、工程变 更、环境变化、安全生产等
不确定因素，进而影响合同最终收益实现情况。

4、本合同项下的项目工期进展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影响，造成完成工
期、质量要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进而影响合同最终收益实现情况。

一、合同签署及关联交易概述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成都市） 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https://www.

cdggzy.com/index.aspx）于 2023 年 10 月发布了“成都高新西区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轴基础设施建
设工程设计 - 施工总承包 / 标段招标公告”。 2023 年 11 月，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对上
述项目进行评标结果公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以下简称倍特建安）与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以下简称上
海设计院）、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以下简称五冶集团）组成的联合体（以下简称
联合体）成为该项目的中标候选人。

近日，联合体与发包人成都高新西区发展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区公司）正式签订了
《成都高新西区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轴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设计 - 施工总承包合同》。 根据合同约
定，建筑安装工程费为 34,883.49 万元（暂定）。 按照联合体的分工，倍特建安承接除五冶集团承
接的天骄路一号土建工程和总平安装施工工作以外的全部施工图范围内的所有内容。 由于西
区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集团）的全资孙公司，属于
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事项是经过公开招标程序产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
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就上述因公开招标形成的关联交易事项豁免履行关联交易的相关
决策程序等需履行的义务。 并且，本次关联事项与一般关联交易有重要区别，西区公司仅为本
项目的代建业主，项目实际业主为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关
于本项目的代建业务模式说明详见本公告三、本合同项下项目属于代建业务模式的说明。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合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一）发包人基本情况（关联方）
1、 发包人名称：成都高新西区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 住所：成都高新区天骄路 1 号
4、 主要办公地点：成都高新区天骄路 1 号
5、 法定代表人：马德忠
6、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BNH61N1W
8、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监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测绘服务；建设

工程设计；公路管理与养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土地整治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
规划设计管理；城市公园管理；工程管理服务；房屋拆迁服务；环保咨询服务；停车场服务；物业
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地使用权租赁；房地产经纪；采购代理服务；企业管理；科技中介服
务；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西区公司为成都高投产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高投集团的全资孙公司。

10、 公司与发包人存在关联关系，西区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高投集团的全资孙公司，属于
公司的关联方。

11、 履约能力：西区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12、 主要业务发展状况：西区公司注册成立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发

经营、成都高新西区政府投资项目代建、低效闲置用地片区开发等。
13、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指标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5,722,138.61

负债总额 19,859,203.8

净资产 105,862,934.81

2022年 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905,683.3

净利润 5,862,934.81

（二）承包人基本情况
1、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1）法定代表人：赵琼
（2）注册资本：83,100 万人民币
（3）经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建筑防水

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
装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制冷工程及暖通空调设备、电器、卫生洁
具、通风照明消防安装工程、工程勘察设计、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以上经营项目凭资证书经
营）；销售钢材、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日用百货；非标准设备的制作、加工、销售；广告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不含气球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
动）。

（4）住所：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八号
（5）倍特建安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6）履约能力：倍特建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2、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1）法定代表人：张亮
（2）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3）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建筑劳务分包；建

设工程施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公路管理与养护；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工程管
理服务；对外承包工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环保咨询服务；规划设计管理；节能管理服
务；水土流失防治服务；水利相关咨询服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海洋环境服务；土壤污染治
理与修复服务；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
招投标代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采购代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
生态环境材料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土壤及场地修复装备销售；生活垃圾处理装备销售；化工产
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软件开发；数字技术服务；软件销售；市政设施管理；防洪除涝
设施管理；城乡市容管理；水污染治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住所：上海市杨浦区中山北二路 901 号
（5）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
（6）履约能力：上海设计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3、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1）法定代表人：朱永繁
（2）注册资本：500,417.82 万人民币
（3）经营范围：工程总承包、施工总承包；建筑勘察、设计、工程检测；房地产开发；园林绿化

施工；防雷工程；工业设备及非标设备生产、加工、检修；压力容器制造、销售、安装；钢结构设
计、制作与安装；城市改造、矿业、小水电项目投资；实业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
金等金融活动）；销售：建材（不含危险品）、矿产品（不含国家限制品）、机械设备；货物进出口；
商品混凝土销售，劳务服务、劳务派遣，物业管理，机械制造修理，房屋租赁，设备租赁，教育培
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住所：成都市锦江区五冶路 9 号
（5）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
（6）履约能力：五冶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本合同项下项目属于代建业务模式的说明
（一）本项目实际业主为管委会，西区公司为代建业主；西区公司在本项目完工后，将按照

政府投资项目相关规定办理竣工决算，并与项目实际业主办理移交手续，协助业主方办理资产
权属证书，不拥有本项目的权属。

（二）在本项目中，西区公司作为代建业主向管委会提供代建服务并收取代建费用。
（三）西区公司作为代建业主向施工方等供应商支付的资金来源于成都高新区财政预算资

金。 西区公司在履行代建业主职责时，设置了公益性项目资金专户用于接收、支付财政预算资
金，用于区分企业自有资金；同时，也按国家规定的基建支出预算、基建财务会计制度、建设资
金账户管理制度等进行管理；西区公司在本项目账务处理时，按照所发生的支出作为代建开发
成本核算，收到的财政拨款作为专项负债，项目完工移交时冲抵代建开发成本和专项负债。

（四）管委会是成都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属于政府机构，是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
管理机关，公司与作为政府机构的管委会不构成关联关系。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工程名称：成都高新西区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轴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设计 - 施工总承包
（二）工程地点：成都高新区西部园区
（三）工程内容：主要包括成都高新西区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轴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设计 - 施

工总承包范围内的施工图设计、施工总承包直至竣工验收及整体移交、质量缺陷责任期内的缺
陷修复等全部工作。

（四）合同工期：300 个日历天。
（五）合同价款：建筑安装工程费为 34,883.49 万元（暂定）。
（六）具体付款进度如下：
1、预付款：（施工中标价 - 暂列金额）的 10%。
2、进度款：
工程进度款按月支付，经全过程造价咨询机构审核、发包人审批后支付：
（1）综合单价部分：发包人支付综合单价部分已完成工程量（已完工程为上月 1 日至上月

月末止完成的工程量）造价的 65%；
（2）总价部分：某项月进度计价 = 发包人审批的已完月形象进度比例 * 该项总价部分金额

*65%。
3、结算款：
（1）结算价款支付时先扣除已支付的环境保护费、安全施工费、文明施工费、临时设施费，

以及已支付的民工工资。
（2）项目整体竣工验收合格，报送审计后支付至经全过程造价咨询机构审核后的竣工结算

审核金额的 80%。
（3）工程竣工结算审计完成、《工程（设备）价款结算单》办理完成后，付至结算单结算金额

的 97%，余 3%为工程质保金，自工程缺陷责任期满后无息退还。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公开招标共 6 家公司参与了投标， 本项目的工程建设费招标控制价为 36,447.84 万

元，联合体工程建设费的中标价为 34,883.49 万元，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控制价的基础上，下浮
4.29%。 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投标程序及结果公
开公平、交易条件公允，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
合法利益或向关联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本项目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以联合体方式参与承建成都高新区的建设施工项目，

符合公司争取多承揽优质建筑施工项目的发展规划。 本项目计划于 2023 年 12 月底开工，总工
期 300 天。 若本项目能按计划顺利实施并执行完毕，本项目产生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将主要反映
在 2024 年度，本项目预估毛利率为 7%，系根据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做出，若本公告披露
后发生了不可预计的前述特别风险提示中的事项， 将影响本次估计的完工时间及估算毛利的
准确性。 本项目产生毛利润的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3 年及以后年度的财务报告审计结果为准。

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发包人形成依赖。
关联方西区公司按公开招标确定的中标价格支付合同价款， 不存在损害关联方股东利益

的情形。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3 年 1 月 1 日至披露日，除今日公告的关联交易以外，公司与西区公司累计已发生各类

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 元。
八、备查文件
《成都高新西区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轴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设计 - 施工总承包合同》。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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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高新区府河一期等老旧
小区改造及配套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

承包项目代建业主签订施工合同
暨关联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本公告提供的预估项目毛利仅依据目前公司掌握的情况对工程利润的初步预测， 不代表

对利润实现的保证和承诺。 工程施工不确定因素较多，可能出现以下情况影响利润预估的准确
性，请以最终审计的定期财务报告结果为准。

1、工程总承包模式下的工程项目在中标及签署合同时，尚无设计成果，业主方仅出具工程
投资控制总价，故工程总造价尚无准确数据，可能存在工程收入偏差变动较大的风险。

2、工程总承包模式对成本控制能力要求较高，尤其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通过完整强大
的供应链体系形成规模化成本优势，公司目前尚无法完全准确预测工程全周期成本。

3、本合同项下的项目施工周期较长，存在原材料涨价、工程变 更、环境变化、安全生产等
不确定因素，进而影响合同最终收益实现情况。

4、本合同项下的项目工期进展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影响，造成完成工
期、质量要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进而影响合同最终收益实现情况。

一、合同签署及关联交易概述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成都市） 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https://www.

cdggzy.com/index.aspx）于 2023 年 9 月发布了“高新区府河一期等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建设项目
设计 - 施工总承包 / 标段招标公告”。 2023 年 11 月，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对上述项目
进行评标结果公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以下简
称倍特建安）与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以下简称省建院）组成的联合体
（以下简称联合体）成为该项目的中标候选人。

近日，联合体与发包人成都高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建设）正式签订了《高新
区府河一期等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建设项目设计 - 施工总承包合同》。 根据合同约定，倍特建
安承担 16,606.74 万元的施工工作。 由于高投建设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高投集团）的全资孙公司，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事项是经过公开招标程序产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
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就上述因公开招标形成的关联交易事项豁免履行关联交易的相关
决策程序等需履行的义务。 并且，本次关联事项与一般关联交易有重要区别，高投建设仅为本
项目的代建业主，项目实际业主为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关
于本项目的代建业务模式说明详见本公告三、本合同项下项目属于代建业务模式的说明。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合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一）发包人基本情况（关联方）
1、 发包人名称：成都高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 住所：成都高新区天府一街 1008 号
4、 主要办公地点：成都高新区天府一街 1008 号
5、 法定代表人：曹武
6、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32384847A
8、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监理；城市生活垃圾经

营性服务；餐厨垃圾处理；危险废物经营；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道路
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市政设施管理；环境卫生公共设施
安装服务；城乡市容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物业管理；房屋拆
迁服务；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土地使用权租赁；固体废物治理；水污
染治理；酒店管理；停车场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高投建设为成都高投产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高投集团的全资孙公司。

10、 公司与发包人存在关联关系，高投建设为公司控股股东高投集团的全资孙公司，属于
公司的关联方。

11、 履约能力：高投建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12、 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近三年主要业务是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综合开发等。
13、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指标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804,341,130.3 5,241,348,996.83

负债总额 4,306,148,587.68 3,660,969,364.22

净资产 1,498,192,542.62 1,580,379,632.61

2022年 1-12月（经审计） 2021年 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710,291,137.62 321,511,078.51

净利润 -82,187,089.99 88,717,453.34

（二）承包人基本情况
1、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1）法定代表人：赵琼
（2）注册资本：83,100 万人民币
（3）经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建筑防水

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
装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制冷工程及暖通空调设备、电器、卫生洁
具、通风照明消防安装工程、工程勘察设计、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以上经营项目凭资证书经
营）；销售钢材、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日用百货；非标准设备的制作、加工、销售；广告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不含气球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
动）。

（4）住所：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八号
（5）倍特建安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6）履约能力：倍特建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2、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1）法定代表人：李纯
（2）注册资本：5,500 万人民币
（3）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人防工程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文物保护工程设计；特种设备设计；建设工程勘察；文物保护工程勘察；地质灾害治理
工程设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建设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监理；测绘服
务；出版物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规划设计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
业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消防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停车场服务；物业
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
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办公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制冷、空调
设备销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设备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办公服
务；普通露天游乐场所游乐设备销售；家具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摄影扩印服务；照明器具销售；
专业设计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文艺创作；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住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688 号
（5）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
（6）履约能力：省建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本合同项下项目属于代建业务模式的说明
（一）本项目实际业主为管委会，高投建设为代建业主；高投建设在本项目完工后，将按照

政府投资项目相关规定办理竣工决算，并与项目实际业主办理移交手续，协助业主方办理资产
权属证书，不拥有本项目的权属。

（二）在本项目中，高投建设作为代建业主向管委会提供代建服务并收取代建费用。
（三）高投建设作为代建业主向施工方等供应商支付的资金来源于成都高新区财政预算资

金。 高投建设在履行代建业主职责时，设置了公益性项目资金专户用于接收、支付财政预算资
金，用于区分企业自有资金；同时，也按国家规定的基建支出预算、基建财务会计制度、建设资
金账户管理制度等进行管理；高投建设在本项目账务处理时，按照所发生的支出作为代建开发
成本核算，收到的财政拨款作为专项负债，项目完工移交时冲抵代建开发成本和专项负债。

（四）管委会是成都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属于政府机构，是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
管理机关，公司与作为政府机构的管委会不构成关联关系。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工程名称：高新区府河一期等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建设项目设计 - 施工总承包
（二）工程地点：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
（三）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高新区府河一期等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建设项目设计 - 施工总

承包范围内的施工图设计、施工总承包直至竣工验收及整体移交、质量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
复等全部工作。

（四）合同工期：390 个日历天。
（五）合同价款：工程建设费为 16,606.74 万元（暂定）。
（六）具体付款进度如下：
1、预付款：工程建设费（工程费用）中标价的 10%。
2、进度款：
工程进度款按月支付，经全过程造价咨询机构审核、发包人审批后次月支付：
（1）单价部分：发包人支付单价部分已完成工程量造价的 65%；
（2） 总价部分： 某项月进度计价 = 发包人审批的已完月进度比例 * 该项总价部分金额

*65%。
3、结算款：
（1）项目整体竣工验收合格，报送审计后支付至经全过程造价咨询机构审核后的竣工结算

审核金额的 80%。
（2）承包人将全套合格资料移交给发包人并配合发包人将资料移交城建档案馆、接管单位

及发包人档案室等并取得移交审查意见书后，待结算审计完成后支付至结算审定金额的 97%，
余 3%为工程质保金，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满两年后无息退还质保金。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公开招标共 5 家公司参与了投标，本项目的工程建设费招标控制价为 17,459.23 万元，

联合体工程建设费的中标价为 16,606.74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投标程序及结果公开公平、交易条件公允，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
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或向关联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本项目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以联合体方式参与承建成都高新区的建设施工项目，

符合公司争取多承揽优质建筑施工项目的发展规划。 本项目计划于 2023 年 12 月底开工，总工
期 390 天。 若本项目能按计划顺利实施并执行完毕，本项目产生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将主要反映
在 2024 年度。 本项目预估毛利率为 9%，系根据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做出，若本公告披露
后发生了不可预计的前述特别风险提示中的事项， 将影响本次估计的完工时间及估算毛利的
准确性。 本项目产生毛利润的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3 年及以后年度的财务报告审计结果为准。

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发包人形成依赖。
关联方高投建设按公开招标确定的中标价格支付合同价款， 不存在损害关联方股东利益

的情形。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3 年 1 月 1 日至披露日，除今日公告的关联交易以外，公司与高投建设累计已发生各类

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 元。
八、备查文件
《高新区府河一期等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建设项目设计 - 施工总承包合同》。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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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在计算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时应扣减已回购股
份，并以此为准计算股东大会决议的表决结果。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
内存有 1,280,000 股股票，故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总股数为 7,451,276,968 股。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15 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3: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

15-9:25，9:30-11:30 和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15 至 12 月 29 日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博云路 22 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佶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3

人，代表股份总数 999,656,6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13.415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
股东（股东代理人）6 名，代表股份总数 885,948,5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11.8899%。 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7 名，代表股份总数 113,708,0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1.5260%。

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42
人，代表股份总数 237,678,62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3.189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
东 5 人，代表股份 123,970,53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1.663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7
人，代表股份 113,708,0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1.5260%。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
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9,282,4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26%；反对 374,1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237,304,46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26%；反对 374,1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新订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907,207,3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0.7519% ； 反对

92,449,3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8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229,30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1.1032%；反对 92,449,31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8968%；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907,207,3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0.7519% ； 反对

92,449,3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8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229,30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1.1032%；反对 92,449,31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8968%；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0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907,061,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0.7373% ； 反对

92,591,9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2624%；弃权 3,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083,40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1.0418%；反对 92,591,91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9568%；弃权 3,3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4%。

2.04 审议通过了《关于新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9,282,4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26%；反对 374,1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237,304,46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26%；反对 374,1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6,543,7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886%；反对 374,1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74%；弃权 2,738,74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74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234,565,72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903%；反对 374,1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74%；弃权 2,738,74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523%。

4、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为相关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9,421,7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65%；反对 231,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32%；弃权 3,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237,443,765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12%；反对 231,5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74%；弃权 3,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4%。

四、律师见证情况
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任穗、费俊杰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23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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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时
②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12 月 29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
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3 年 12 月 25 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曹世如女士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53,144,463�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3194%。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75,879,60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6382� %。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参会的股东 4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77,264,863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812� %。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 5%[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 下同） 共 49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77,444,46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94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北京金杜 (成都 )律师事务所赵志莘、谢
艾玲出席会议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 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10,191,476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0.5211%； 反对

42,952,9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89�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34,491,47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44.5370� %； 反对 42,952,987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55.463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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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12 月 29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1 号苏宁易购总部办公楼会议中心。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任峻先生。
6、本次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7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202,451,9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95%，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其中：

1、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971,965,9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8%；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中小投资者
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下同）共 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7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 4,230,486,0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66%；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共 67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209,227,65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任峻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林亚青律师、李妃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进行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提案 1 需经出席会

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 1：《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赞成票 6,197,780,77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反对票 4,402,85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弃权票 268,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204,556,50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77%； 反对票

4,402,8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10%；弃权票 268,3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林亚青律师、李妃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结论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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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还款延期协议之六》到期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关联交易概述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与北京轩翔思悦传

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轩翔思悅”）的股东樟树市拓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拓美投资”） 及樟树市云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云昊投资”）、崔佳、肖诗

强签署《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
议”）， 公司以现金 27,300 万元人民币收购轩翔思悅 75%股权， 轩翔思悦成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

2016 年 7 月 25 日，公司与轩翔思悅的少数股东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再次签
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
协议”），以现金 9,100 万元人民币收购轩翔思悅 25%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轩
翔思悦 100%的股权，轩翔思悦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8 年 12 月 14 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
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协议约定公
司需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全部款项支付（含剩余股权投资款及利息）。

2019 年 2 月 26 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同意拓
美投资将其在《补充协议二》项下的全部债权的 70%转让给崔佳，30%转让给肖诗强；云昊投资
将其在《补充协议二》项下的全部债权的 70%转让给崔佳，30%转让给肖诗强，以明确公司与交
易各方的债权债务关系，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 2019 年 4 月 25 日，公司与上述各方签订《关于

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三》（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三”），协议约定公司需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全部款项支付（含剩余股权投资款及利息）。

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进行友好协商后，各方签订
《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四》（以下简称“补充
协议四”），协议约定未支付的股权收购款及利息、付款时限延期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

后公司未能于协议到期日支付相关本金及利息，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2020 年 12 月 3
日、2021 年 8 月 30 日、2022 年 6 月 1 日、2022 年 11 月 3 日与崔佳、肖诗强签订了《还款延期协
议》、《还款延期协议之二》、《还款延期协议之三》、《还款延期协议之四》、《还款延期协议之
五》，具体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2020-082；2021-061；
2022-034； 2022-074）。

2023 年 3 月 7 日，公司与崔佳、肖诗强签订《还款延期协议之六》，双方约定将有关本金及
利息付款时限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签订＜还款延期协议之六＞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

本次交易对方之一的肖诗强为公司时任副总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肖诗强视同为公司关联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预计不能于协议到期日（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上述本金及利息。目前，公司正

在与崔佳、肖诗强就协议展期及本金利息支付进行充分友好协商，待双方达成一致意向后，公
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预计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情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如双方未能最终签订展期协议，公

司将积极筹措资金偿还相关债务，并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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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或“公司”）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 2023 年 12 月 13 日发出通知，并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其中，现场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14:00 在浙江省新昌县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
限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以及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 9:15-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进行。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袁贤苗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出席了会议，浙江啸天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会议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有 98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17,259,56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8917％，其中：（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 6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00,675,49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0684%。（2）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 92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6,584,073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23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6 人，代
表股份 27,158,87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9859％。 上述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关于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3,506,46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7993％ ； 反对

3,53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0131％；弃权 2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187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3,405,773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1809％；反对 3,533,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0090％；弃权 220,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100％。

2、 审议《关于增补刘洁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2,456,36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9038％ ； 反对

4,737,1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398％；弃权 66,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56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22,355,667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3144％；反对 4,737,10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4422％；弃权 66,1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34％。

浙江啸天事务所律师到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


